鲁证监公司字〔2012〕18号
关于督促辖区上市公司

切实履行公开承诺事项的通知

辖区各上市公司：

近年来，辖区部分上市公司及相关各方在首次公开发行、股权分置改革、再融资和并购重组、整改存在问题等过程中，向投资者公开做出了承诺事项。整体而言，大部分公司能够按期履行承诺，在资本市场上塑造了良好的诚信形象。但与此同时，个别公司也存在失信行为，没有如期履行承诺或未能按承诺内容完全履行。

上市公司切实履行对投资者的公开承诺，既是其诚实守信的表现，也是维护广大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必要之举。已经公开做出承诺但尚未履行的各上市公司和相关各方，要切实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将各承诺事项落实到位。我局对此保持高度关注，对无故拒不按期履行承诺事项的公司，将视情况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同时，为做好此项工作的督导，现要求辖区各上市公司向我局报送公开承诺但尚未履行事项的有关信息，具体要求如下：

一是要全面梳理各类已承诺但尚未履行事项。各上市公司填报事项应涵盖公司自身及相关各方历年来在首次公开发行、股权分置改革、公司治理专项活动、再融资、股权激励、股权变更、资产重组、问题整改等过程中公开做出承诺但至今尚未履行（包括未按承诺完全履行）的各类事项，包括承诺尚未到期和到期未能履行两种情形。其中承诺主体包括但不限于公司自身、股东（含控股股东、非流通股股东、非公开发行对象、并购重组前原股东和新进股东）、实际控制人、关联方、董事、监事、高管人员等。不存在上述情形的公司在相关栏目填写“无”后也要向我局报送。

二是要确保填报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各公司要在全面梳理公司自身及相关各方公开承诺但尚未履行事项的具体情况的基础上，认真填写《辖区上市公司及相关主体公开承诺但尚未履行事项一览表》（以下简称《一览表》，详见附件1），确保填写信息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填报的《一览表》须由公司董事长、董事会秘书、填表人签字确认，并加盖公章。我局将对填写信息进行复核，对存在重大差错和遗漏的将追究公司及相关人员的责任。

三是按要求及时报送。各公司应于2012年4月10日前将《一览表》以书面形式报送我局，并同时报送电子版。

联系电话：0531-86131759    
传    真：0531-86106939

电子邮箱：sdshangshi1@csrc.gov.cn

地    址：济南市经七路86号山东证监局
上市一处 张晓宇

邮    编：250001

附件：1.《辖区上市公司及相关主体公开承诺但尚未履行事项一览表》
2.《一览表》填写说明

     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主题词：上市公司  公开  承诺  通知
山东证监局办公室           2012年03月26日印发

打字：杨春梅        校对:姚旭东        共印6份

PAGE  
3

